
 

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 

活化必列啫士街街市、前粉嶺裁判法院及虎豹別墅 

 
 

引言 

 
 議員在 2014 年 12 月 3 日舉行的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審議編號 CB(1)297/14-15(01)號有關在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 (活化

計劃 )下活化必列啫士街街市、前粉嶺裁判法院及虎豹別墅的文件

時，要求政府提供下列資料：  

 

就落實活化項目選出成功申請機構  

 

(a) 有關三個活化項目 (即活化必列啫士街街巿、前粉嶺裁判法院及

虎豹別墅 )申請機構的詳情，包括申請機構的名稱及其建議書的

簡介；  

 

(b) 政府採用甚麼準則評核 (a)項所述的申請機構；選出該三間成功申

請機構的理據為何；  

 

成本、營運及財政表現  

 

(c) 關於分別為數 7,330 萬元、 9,590 萬元及 1 億 4,420 萬元的建議

撥款是否足以應付三個活化項目的建設成本，政府提出上述建議

撥款的理據為何；  

 

(d) 為落實三個活化項目而成立的特設公司的預計營運收入及成

本；該等公司有何計劃可達到財政自給；倘若特設公司日後錄得

經營赤字，政府可採取什麼措施；  

 

(e) 現時在第一及第二期活化計劃下負責落實有關項目的機構／社

會企業的營運及財政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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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及保養  

 

(f) 擬就三個活化項目下的歷史建築進行的維修及保養工程；預計在

未來五年每年進行相關維修及保養工程所招致的費用；  

 

(g) 就規模／複雜程度與三幢歷史建築 (即必列啫士街街市、前粉嶺

裁判法院及虎豹別墅 )相若並由政府保養的古舊／歷史建築而

言，每年維修和保養該等建築所招致的開支，以作為 (f)項所述

資料的對照；  

 

(h) 政府及特設公司各自就維修和保養三幢歷史建築的設備／裝置

所承擔的責任；  

 

項目範圍  

 

(i) 關於必列啫士街街市的活化項目，原有接駁至永利街的樓梯／連

接橋的修復／改建計劃；政府及有關特設公司各自就日後保養該

等樓梯／連接橋所承擔的責任；  

 

(j) 關於前粉嶺裁判法院的活化項目，該址有否任何建築／構築物會

被拆卸；如有的話，詳情為何；以及  

 

為虎豹樂圃 (虎豹別墅 )訪客而設的泊車位  

 

(k) 政府有何措施應付前往虎豹樂圃 (虎豹別墅 )的個別訪客 (如有大

量訪客在沒有事先通知下前往該處 )對泊車位的需求。  

 

下文提供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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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落實活化項目選出成功申請機構的準則 

 

2. 由於我們採用具競爭性的甄選程序，與招標程序相類似，因此申

請機構的名稱及申請詳情均屬機密資料，不得向外披露。有關我們所

接獲該三個活化項目建議書的性質，詳情如下：  

 

項目  必列啫士街街巿 前粉嶺裁判法院 虎豹別墅  

建議書的性質   新 聞 博 覽 館

(獲選項目 )  

 藝術及文化中

心  

 工作坊及展覽

 印刷博物館  

 烹飪學校  

 文化文物中心

 藝術劇院  

 婚禮及場地租

賃服務  

 創意藝術工作

坊  

 領袖發展中心

(獲選項目 )  

 教育中心  

 藝術及文化教

育中心  

 婚禮及場地租

賃服務  

 佛教推廣中心

 經典名車博物

館  

 兒童訓練營  

 中國文化中心

 音 樂 訓 練 學 院

(獲選項目 )  

 佛教中心  

 中國文化中心  

 佛教閱讀中心  

 
3. 在活化計劃下，評審申請的準則如下：  

 

(i) 彰顯歷史價值及重要性；  

(i i) 技術範疇；  

(iii) 社會價值及社會企業的營運；  

(iv) 財務可行性；以及  

(v) 管理能力及其他考慮因素  

 

4. 由於該三間申請機構的建議書在上述全部五個範疇均獲得及格

分數，而且在所有建議書中總得分最高，因此成功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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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營運及財政表現 

 

5. 建議撥款分別為數 7,330 萬元、 9,590 萬元及 1 億 4,420 萬元，

是根據成功申請機構提交的核准綜合項目計劃書 1內載有關項目的最

新設計而訂定的。該三個項目的預計建設成本，是由成功申請機構各

自委聘的專業工料測量顧問提供。有關的預算開支細目將載列於稍後

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考慮的撥款建議中。  

 
6. 這三個活化項目將會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營運。而獲選的三間機構

在申請階段須提供有關管理、業務計劃、預計收支，以及就擬議服務

需求作出的估算 (包括估計會接待的訪客數目 )等詳細資料。這三個項

目的主要收入來源如下 :  

 

項目  主要收入來源  

必列啫士街街巿   傳媒教育活動  

 傳媒講座／研討會  

 外展新聞／文學課程  

前粉嶺裁判法院   領袖訓練課程  

 餐飲  

 旅舍設施  

虎豹別墅   音樂訓練課程  

 出租建築物內場地  

 

7. 根據第三期三個項目的綜合項目計劃書，特設公司必須在營運後

第三年內達至財政自給。如有充分理據支持，政府將以一次過撥款方

式提供資助，以應付社會企業的開辦成本和最多在首兩年營運期間出

現的赤字 (如有的話 )，每個項目上限為 500 萬元。  

 

 
                                                       
1
 獲選申請機構在活化計劃下活化特定的歷史建築時必須提交綜合項目計劃書。有關計劃書

須在以下各方面提供理據支持項目可落實推行：(a)彰顯歷史價值及重要性；(b)技術範疇；

(c)社會價值及社會企業的營運；(d)財務可行性；以及 (e)管理能力及其他考慮因素。綜合項

目計劃書是獲選申請機構就落實推行項目而作出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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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至於現時在第一及第二期活化計劃下負責落實有關項目的機構／

社會企業的營運及財政表現，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在六個已投入

服務的第一期活化計劃項目中，兩個項目因為在經營首年出現經營赤

字而申請資助，並提交經審計帳目以作證明 (即香港浸會大學活化的

雷生春  (約 103 萬元 )  和圓玄學院活化的芳園書室 (約 108.4 萬元 ))。

第二期計劃的三個項目，分別為舊大埔警署、藍屋建築群及石屋，則

仍在施工階段。  
 
 
維修及保養 

 
9. 根據《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申請指引》，政府須負責歷史建築

的結構及該址範圍內不受活化工程影響的斜坡及／或護土牆的維修

及保養。除此之外，獲選特設公司則須負責自費維修和保養該址範圍

內所有建築物及用地，包括植物、家具、固定裝置、飾面、機器、水

管、排水渠、屋宇裝備系統、外部範圍、園景、相關設備等。  

 
10.政府就第三期計劃下三個活化項目的歷史建築，預計經常開支載

列如下：  

 
必列啫士 
街街巿 

前粉嶺  
裁判法院  虎豹別墅  

政府就維修及保養
歷史建築的結構／
斜坡／護土牆每年
支付的經常費用  

77,000 元  70,000 元  134,000 元  

 

11. 有關為活化計劃下的歷史建築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在特設公司

遷入歷史建築並投入服務前，政府會按照核准建議書提供資助，以應

付歷史建築大型翻新工程的費用。因此，在營運後數年內出現重大維

修及保養問題的機會不大。  

 

12. 與第一及第二期活化項目的安排一樣，該三個活化項目的獲選特

設公司須負責維修和保養該址範圍內的歷史建築及用地。保養工程包

括為建築工程、屋宇裝備及園景建設而進行的更換及維修工作，以及

為方便特設公司營運而安裝的設備進行所需的牌照續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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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核准綜合項目計劃書內載首三年維修及保養工程的預算開

支，第三期計劃下三個活化項目的歷史建築，預計每年平均保養費用

載列如下：  

 
 必列啫士  

街街巿  
前粉嶺  

裁判法院  虎豹別墅  

每年平均維修及保
養 工 程 的 費 用 ( 按
2014 年 9 月的價格水
平計算 ) 

386,000 元  1,435,000 元  345,000 元  

 
14. 第一期活化計劃下六個項目已投入服務。有關項目首年營運的維

修及保養，是會由項目承建商在工程保養期內負責。至於已營運超過

兩年的項目，在 2013-14 年度由有關特設公司所負責的維修及保養開

支如下：  

 

 北九龍 
裁判法院 

舊大澳 
警署 

雷生春 

在 2013-14 年度的維

修及保養費用 2 ,628,000 元  968,000 元  361,000 元  

 
15. 歷史建築維修及保養費用需視乎以下各項因素而定 :  
 

(i) 建 築 物 的 使 用 情 況 及

訪客類別  
訪客數量較多和例如有較多年輕訪客觸

摸和把弄展品，亦會令建築物更快損耗。

(ii) 建築物的位置和偏遠

情況  
歷史建築若位置偏遠，所需的保養費用

會較市區同類建築為高。  

(iii) 項目的規模  對於規模較小的項目，其維修及保養的

單位成本會較高，因規模較小的歷史建

築仍須提供若干設施，以符合現行法定

及文物保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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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範圍 

 
16. 根據《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申請指引》規定，除了歷史建築的

結構及該址範圍內不受影響的斜坡及／或護土牆外，特設公司須負責

維修和保養該址範圍內所有建築物及用地，包括植物、家具、固定裝

置、飾面、機器、水管、排水渠、屋宇裝備系統、外部範圍、園景、

相關設備等。此規定與其他活化計劃內的項目安排一致。  

 

17. 至於必列啫士街街巿項目，獲選的特設公司須負責維修和保養擬建

的新樓梯，以及用地範圍內屬於外圍設施的原有樓梯。該特設公司已向

有關當局呈交了有關豁免新建樓梯的申請。申請如獲接納，此原有樓梯

便屬於用地範圍外，獲選的特設公司則不需要負責其維修和保養。  

 
18. 有關前粉嶺裁判法院的活化項目，於 1983 年興建而不獲評級的

副法院大樓將被拆卸並會重建成為旅舍供在領袖發展中心修讀課程

的學生入住。此外，在 1997 年興建的當值律師辦公室，以及兩幢設

有屋宇裝備設施的小型建築物亦將拆卸。由於這些建築物是較近期興

建，其歷史及建築價值相對較低。同時，這些建築物的維修狀況不佳，

亦未能與新用途相容，拆卸這些建築物有助更有效運用該處的用地，

並方便市民欣賞該幢具歷史價值的前法院大樓的背面設計。我們為該

活化項目進行文物影響評估時，已對擬議的拆卸工程進行評估。古物

諮詢委員會已在 2014 年 6 月 4 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有關的文物影

響評估報告。  
 
 
為虎豹樂圃(虎豹別墅)訪客而設的泊車位 

 
19. 至於如何應對前往虎豹樂圃的個別訪客對泊車位的需求，特設公

司將會安排最少兩名曾接受適當訓練的護衞員，處理大量沒有事先預

約的訪客，以及管制經大坑道進出落客區的交通安排。此外，特設公

司亦會向運輸署申請批准，在大坑道旁的入口豎立不准停車的交通標

誌。除此之外，特設公司亦會積極與本地旅行社聯絡，並以預約形式

管制導賞團和訪客的數量。  


